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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
年
來
，
在
多
位
先
生
熱
心
的
推
動
下
，
政
府
單
位

對
掃
女
問
題
的
關
注
，
比
以
往
多
了
許
多
。
像
國
科
會
、

研
考
會
、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、
勞
委
會
與
其
他
單
位
，
對
婦

女
研
究
上
，
曾
經
給
予
許
多
的
支
持
。
此
外
，
也
支
持
學

校
各
大
專
院
校
中
的
學
術
研
討
會
。
讓
我
們
所
知
，
官
方

或
半
官
方
的
中
央
政
府
單
位
，
在
活
動
的
程
度
與
層
次
上

，
較
過
去
也
有
所
擴
大
與
捏
昇
。
此
外
，
就
我
個
人
的
經

驗
中
，
在
過
去
三
個
月
以
來
所
舉
辦
的
大
小
座
談
會
中
，

不
少
男
性
的
政
府
單
位
主
管
，
在
婦
女
研
討
會
中
被
邀
請

作
貴
賓
致
辭
，
亦
都
十
分
重
祖
該
會
，
費
心
地
準
備
演
講

題
材
。
以
上
這
許
多
跡
象
，
皆
能
顯
示
出
政
府
單
位
對
婦

女
問
題
的
關
注
與
支
持
。
而
這
也
是
闡
應
社
會
轉
型
所
產

生
的
結
果
。

然
而
，
就
政
府
單
位
而

-
7日，
細
觀
婦
女
政
策
仍
然
不

移
明
顯
，
俏
屬
零
星
片
斷
。
而
婦
女
問
題
在
諸
多
社
會

問
題
中
，
所
居
的
重
要
性
，
與
被
重
腕
的
優
先
順
序
(

有
古
已
同
志
也
仍
居
末
位
。
再
過
錢
年
，
婦
女
有
關
政
策

的
優
先
順
序
，
如
果
能
非
常
一
致
被
列
到
前
面
來
，
則
我

們
將
由
衷
地
感
激
。
並
且
希
望
機
構
間
能
彼
此
合
作
與
相 期六十四第刊3宇晨發區科一 158 一



互
支
持
。

當
然
，
婦
女
問
題
受
到
關
注
與
起
步
也
是
頗
晚
的
。

國
內
尚
沒
有
一
個
專
司
婦
女
福
利
的
大
型
機
構
。
以
韓
國

而
言
，
便
有
一
個
韓
國
女
子
開
發
院
(
閃

R
S
D

走
。
g
i

g
-
M
巳
司
S
F

℃
E
m
皇
宮

m
H
E
E
P
肉
三
口
戶
)
，
括
一
迪
是

一
個
政
府
的
單
位
。
它
的
職
員
多
達
一
六
0
多
位
，
是
一

個
相
當
龐
大
的
專
職
婦
女
機
構
。
反
觀
我
國
政
府
對
婦
女

的
政
策
，
就
顯
得
較
為
零
星
，
而
只
比
較
屬
於
議
題
導
向

c
a
5
，Z
Z

旦
旦
)
。
換
言
之
，
政
策
似
乎
是
走
在
問

題
之
後
。
政
策
的
制
定
該
有
它
的
前
瞻
性
，
不
能
老
在
問

題
發
生
後
才
以
救
火
車
的
角
色
來
處
理
。
對
女
性
問
胞
而

言
，
目
前
這
種
問
題
導
向
的
做
法
總
比
沒
有
強
，
也
頗
感

欣
慰
。
事
實
上
除
了
這
些
零
星
事
件
的
統
合
，
我
們
也
還

能
有
新
的
發
展
與
突
破
。

對
於
圈
內
婦
女
團
體
在
從
事
各
方
面
的
活
動
或
社
會

運
動
中
，
所
付
的
熱
誠
與
所
具
備
的
精
神
，
我
非
常
欽
佩

。
然
而
，
我
希
望
婦
女
團
體
的
方
向
與
目
標
，
應
放
得
更

遠
更
高
。
其
有
一
部
份
的
方
向
是
較
走
抗
議
性
的
路
線
，

白
色
情
海
報
、
選
美
的
抗
議
，
而
到
最
近
省
政
府
促
銷
牛

肉
以
女
體
作
比
擺
不
等
。
當
然
，
這
些
侮
辱
與
貶
抑
是
每

個
女
性
都
不
會
贊
間
的
，
只
是
真
正
的
目
標
不
要
針
對
一

點
小
小
的
事
件
抗
識
，
而
應
發
揮
真
正
的
督
促
政
府
來
為

婦
女
制
定
政
策
。
監
督
政
府
與
那
些
民
意
代
表
，
就
像
美

國
成
立
的
逞
。
B
B
J
F
g
m
E
丘
〈
旦
叩
門
阻
u
它
是
在

婦
女
有
選
舉
權
後
馬
上
就
成
立
的
，
約
在
一
九
一
九
年
。

在
美
國
的
婦
女
闢
體
遠
在
十
九
世
紀
初
期
就
開
始
她
們
對

社
會
問
題
的
關
注
，
不
只
監
督
政
府
，
同
時
針
對
企
業
界

發
揮
抗
議
與
制
衡
的
功
能
，
真
正
在
社
會
改
革
上
發
揮
重 大

的
影
響
力
。
所
以
她
們
被
社
會
稱
之
為
「
社
會
改
革
者

」
(
呂
立
丘
吉
甘
門
呂
叩
門
)
，
也
被
稱
之
為
「
社
會
的
家

長
」
(
皆
已
且
Z
Z
M叩
r
s
可
叩
門
)
，
不
只
管
理
家
庭
，

而
是
管
理
整
個
社
會
。
換
言
之
，
在
此
我
所
欲
表
達
的
是

，
婦
女
團
體
應
把
它
的
活
動
層
次
定
得
更
高
，
與
政
策
結

A口
。

而
我
對
政
府
單
位
也
有
一
個
建
議
，
便
是
結
合
社
會

資
源
，
一
方
面
結
合
團
體
資
源
，
同
時
也
結
合
專
家
資
源

。
將
關
心
婦
女
問
題
的
專
家
、
人
事
物
此
間
加
以
結
合
。
而

今
天
這
個
會
議
的
召
開
，
便
結
合
了
法
律
界
、
專
業
人
士

、
寶
路
工
作
者
，
政
府
單
位
、
婦
女
團
體
，
以
及
學
者
等

，
各
方
面
的
資
源
。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發
起
這
樣
一
個
會
議

，
所
具
有
的
一
個
主
要
意
義
便
是
劫
演
一
個
橋
樑
的
角
色

。
促
成
不
同
團
體
的
結
合
。
主
要
的
目
的
是
為
了
一
般
婦

女
大
眾
。
我
們
在
這
次
會
議
中
，
希
望
聽
到
來
自
各
方
面

的
聲
音
，
無
論
就
政
治
立
場
而
言
，
工
作
取
向
來
講
，
或

依
個
人
的
經
驗
，
來
發
表
對
婦
女
的
關
注
皆
可
，
我
想
會

議
中
能
護
括
愈
多
不
同
的
聲
音
愈
好
。

現
在
我
們
就
請
各
位
專
家
，
就
今
天
的
主
題
「
婦
女

需
要
什
麼
法
律
談
婦
女
福
利
立
法
的
取
向
典
型
能
亡
，
依

序
踴
躍
發
言
。
今
天
會
議
的
討
論
題
綱
有
三
，
分
別
是

.• 

一
、
福
利
保
障
的
界
定
與
如
何
落
實
於
質
際
。

二
、
現
行
法
規
有
關
婦
女
方
面
應
行
與
革
之
處
。

三
、
婦
女
福
利
究
應
單
獨
立
法
抑
或
分
散
於
現
行
各

法
中
。首

先
，
請
引
言
人
依
序
發
言
外
，
並
請
各
位
學
者
專

家
就
題
綱
進
行
討
論
。
每
人
平
均
有
四
分
鍾
的
發
言
時
間

，
請
諸
位
照
議
程
充
分
發
揮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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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
言
人•• 

尤
美
女
律
師

引
言
內
容

•• 

今
天
在
座
這
麼
多
位
專
家
學
者
，
由
我
引
言
在
此
班

門
弄
斧
，
主
要
是
基
於
自
民
國
七
十
一
年
起
，
多
年
來
對

婦
女
問
題
長
期
的
關
注
。
並
本
諸
身
為
一
個
律
師
實
際
工

作
的
接
觸
所
得
，
希
望
就
多
年
實
際
經
驗
，
所
發
現
的
法

律
缺
漏
，
對
婦
女
保
障
不
周
之
處
的
提
出
，
以
收
拋
磚
引

玉
之
效
。

就
座
談
的
主
題
與
題
綱
而
昔
日
，
我
本
身
專
長
所
在
是

法
律
，
故
主
要
僅
針
對
「
現
行
法
規
有
關
婦
女
方
面
臨
行

興
革
之
處
」
為
主
，
來
作
申
述
。
至
於
有
關
「
福
利
保
障

的
界
定
與
如
何
落
質
於
實
際
」
'
則
留
待
在
座
的
社
會
學

專
家
來
進
行
探
討
。
就
法
律
問
題
，
除
了
本
會
議
的
召
開

外
，
謝
美
惠
立
委
在
最
近
也
提
出
所
謂
的
「
婦
女
棺
利
法

」
草
案
，
而
婦
女
新
知
也
將
於
三
月
三
日
提
出
有
關
「
婦

女
平
等
權
」
草
案
。
在
婦
女
的
聲
音
變
得
百
花
齊
放
、
百

家
爭
鳴
時
，
是
否
會
因
此
有
所
重
壘
，
力
量
因
此
而
相
互

抵
銷
。
我
認
為
不
會
，
因
為
一
個
走
向
開
放
多
元
化
的
社

會
，
它
也
需
要
多
元
的
聲
音
。
藉
著
這
個
過
程
，
可
以
幫

助
我
們
達
到
立
法
的
完
善
。

首
先
，
就
我
國
憲
法
第
七
條
現
定
，
法
律
之
前
無
分

一 l的一月六年八十之間氏華中



男
女
人
人
平
等
。

而
憲
法
第
十
五
條
也
說
明
，
得
以
保
障

人
民
的
生
存
權
、

工
作
權
、
以
及
財
產
權
。
此
外
，

憲
法

第
一
百
五
十
二
條
也
規
定
，
人
民
有
工
作
能
力
者
應
給
予

他
適
當
的
工
作
機
會
。
而

一
百
五
十
三
條
亦
說
明
國
家
應

制
定
有
關
婦
女
福
利
政
策
。
綜
觀
上
述
這
些
法
條
，
婦
女

似
乎
應
該
是
己
受
到
相
當
的
保
障
、
男
女
已
經
完
全
平
等

，
但
事
實
上
並
非
如
此
，
首
先
，
我
們
先
就
我
國
民
法
的

現
定
來
探
討
之
。
目
前
，
最
為
人
所
詬
病
的
是
「
夫
妻
財

產
制
」
。
在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六
月
三
日
民
法
修
正
前
，
所

謂
夫
妻
財
產
制
是
單
面
倒
向
男
性
的
，
由
男
性
的
立
場
來

講
，
便
是
「
妳
的
是
我
的
，
我
的
還
是
我
的
」
。
我
國
是

以
「
夫
妻
聯
合
財
產
制
」
'
作
為
法
定
的
財
產
制
。
在
民

法
修
訂
前
，
法
律
現
定
除
了
能
證
明
為
妻
子
的
「
特
有
財

產
」
及
「
原
有
財
產
」
以
外
，
其
餘
的
財
產
管
歸
先
生
所

有
。
然
在
七
十
四
年
民
法
修
改
後
，
依
然
以
「
夫
妻
聯
合

財
產
制
」
作
為
法
定
財
產
制
，
然
其
內
容
作
了
適
度
的
修

改
。
修
改
後
，
法
律
上
想
定
，
在
結
婚
時
屬
於
太
太
或
先

生
一
方
的
財
產
，
能
證
明
者
使
各
歸
原
持
有
人
所
有
，
而

對
不
能
證
明
的
部
份
改
成
雙
方
所
共
有
。
這
似
乎
已
幾
近

於
公
平
，
然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，
在
夫
妻
聯
合
財
產
制
中
，

先
生
可
使
用
、
受
益
、
或
處
分
太
太
的
原
有
財
產
。
故
這

一
部
份
太
太
對
財
產
所
有
權
可
說
是
架
空
的
。
太
太
只
對

特
有
財
產
才
享
有
「
完
全
」
的
所
有
權
。
而
所
謂
「
特
有

財
產
」
，
在
修
正
前
包
括
專
供
自
己
日
常
所
需
、
職
業
上

勞
務
所
得
，
職
業
上
所
需
者
，
來
自
他
人
贈
予
特
別
聲
明

給
他
個
人
部
份
等
四
項
。
然
民
法
修
正
後
，
將
勞
務
所
得

該
項
歸
為
原
有
財
產
。
修
正
前
或
後
，
先
生
對
妻
子
的
原

有
財
產
皆
享
有
所
有
權
。
只
不
過
在
修
正
前
，
先
生
使
用

收
益
，

處
分
太
太
的
原
有
財
產
後
，

收
益
所
得
可
飽
入
私

囊
。
而
民
法
修
正
後
規
定
，
此
收
益
所
得
要
以
支
付
家
用

為
先
，
有
剩
餘
者
先
生
才
可
留
為
己
用
。
這
種
規
定
原
意

上
似
乎
較
前
合
理
，
先
照
顧
到
家
的
利
益
，
不
讓
先
生
獨

自
佔
盡
便
宜
，
然
卻
也
產
生
變
成
太
太
先
來
養
家
。
如
此

一
來
，
一
方
面
違
背
民
法
另

一
條
的
規
定
先
生
有
先
養
家

的
義
務
，
如
果
先
生
能
不
足
，
太
太
有
義
務
共
同
負
起
養

家
之
責
。
並
且
與
我
國
許
多
家
庭
的
基
本
關
係
'
亦
相
低

觸
。

也
因
為
如
此
，
太
太
名
下
的
財
產
仍
是
屬
於
先
生
的

，
所
且
因
此
也
會
有
幾
種
不
合
理
的
現
象
產
生
。
一
則
是

縱
使
財
產
登
記
在
太
太
的
名
下
，
然
先
生
死
亡
後
，
俏
讀

課
徵
遺
產
稅
。
此
外
，
銀
行
在
貸
款
給
一
個
人
時
，
原
應

衡
量
貸
款
者
本
身
的
信
用
狀
況
，
財
力
與
經
濟
能
力
。
但

如
今
婦
女
名
下
的
財
產
在
抵
押
時
，
銀
行
還
要
求
出
具
先

生
的
同
意
書
，
這
種
不
合
理
的
現
象
，
與
規
定
無
法
改
善

，
主
要
的
問
題
便
因
為
房
子
財
產
在
七
十
四
年
六
月
三
日

前
，
雖
登
記
在
太
太
的
名
下
，
仍
屬
於
先
生
的
。
在
這
種

情
形
下
，
太
太
變
成
沒
有
獨
立
為
經
濟
行
為
的
能
力
。
而

另

一
種
狀
況
是
會
演
變
成
太
太
當
董
事
長
，
而
先
生
當
總

經
理
的
情
形
。
因
為
太
太
沒
有
財
產
，
一
旦
公
司
經
濟
發

生
問
題
，
債
務
牽
連
便
不
致
太
廣
，
但
也
因
此
常
由
太
太

來
負
刑
責
，
作
代
罪
羔
羊
。
故
在
票
攘
法
尚
未
慶
止
前
，

加
激
發
票
攘
的
都
是
太
太
，
所
以
坐
牢
的
也
都
是
太
太
，
票

攘
犯
泰
半
都
是
太
太
。
所
幸
票
接
怯
刑
法
廢
止
後
，
婦
女

的
票
攘
犯
才
顯
然
減
少
。
所
以
在
這
樣
一
個
經
濟
權
無
法

獨
立
下
，
整
個
社
會
的
經
濟
活
動
型
態
連
帶
也
受
影
響
。

在
七
十
四
年
六
月
三
日
民
法
修
改
後
，
在
夫
妻
聯
合

財
產
這
種
關
係
消
滅
時
，
所
有
財
產
扣
除
負
債
所
得
的
淨

額
，

夫
妻
可
以
各
分
對
半

。
許
多
人
便
因
此
宣
稱
，
對
家

庭
主
婦
已
有
所
得
保
障
。
然
所
謂
夫
妻
聯
合
財
產
關
係
消

滅
包
括
:

離
婚
、

婚
姻
被
撤
銷
，

有
一
方
死
亡
，
或
夫
妻

間
原
男
約
定
有
夫
妻
財
產
制
。
換
言
之
，
除
了
最
後
一
頂

，
其
餘
都
是
種
悲
劇
的
情
況
。
亦
帥
，
只
有
在
悲
劇
發
生

時
，
婦
女
女
才
享
有
二
分
之
一
的
財
產
請
求
權
，
這
樣
的

保
障
是
不
侈
的
。
沒
有
一
位
家
庭
主
婦
願
意
在
這
種
悲
劇

的
情
況
下
，
來
爭
這
二
分
之
一
。
我
們
應
在
平
時
給
她
實

際
的
經
濟
棒
，
肯
定
家
庭
主
婦
在
家
庭
的
貢
獻
與
價
值
。

德
國
民
法
中
，
便
能
把
握
住
此
一
精
神
的
要
義
，
亦
師
家

事
與
職
業
的
從
事
是
具
有
問
等
的
價
值
。
因
此
，
夫
妻
之

間
由
誰
出
去
做
事
，
誰
留
在
家
中
照
顧
小
孩
，
這
是
夫
妻

雙
方
約
定
的
結
果
，
故
薪
資
所
得
雙
方
可
各
持
二
分
之
一

。
而
且
，
對
於
退
休
金
或
失
業
救
濟
金
，
家
庭
主
婦
有
直

接
對
政
府
請
求
二
分
之
一
的
請
求
權
，
不
用
等
到
事
情
發

生
時
，
才
能
伸
張
自
己
的
權
利
。
在
平
時
，
婦
女
便
享
有

經
濟
獨
立
權
。
婦
女
最
重
要
的
是
經
濟
要
能
獨
立
，
唯
有

在
經
濟
獨
立
後
，
才
能
論
及
人
格
獨
立
。
故
目
前
當
務
之

急
是
能
在
民
法
親
屬
篇
再
作

一
次
重
大
的
修
定
，
並
且
是

審
慎
的
修
定
。
例
如
，
夫
妻
注
定
財
產
制
，
如
為
「
分
別

財
產
制
」
，
而
非
「
聯
合
財
產
制
」
'
則
平
等
合
理
將
更

能
落
實
，
而
非
架
空
。

第
二
部
份
要
討
論
的
是
有
關
離
婚
問
題
。
根
接
柴
松

林
教
授
的
統
計
，
到
一
九
九
七
年
時
離
婚
率
可
能
會
高
達

二
分
之
一
，
也
就
是
每
兩
對
夫
婦
中
有
一
對
會
離
婚
，
這

是
一
個
相
當
驚
人
的
數
字
。
我
們
來
看
我
國
法
律
上
有
關

離
婚
的
規
定
，
民
法
規
定
當
兩
願
離
婚
時
，
除
非
夫
妻
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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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，
否
則
子
女
的
監
護
權
則
歸
夫
所
有
。
在
此
原
則
下
，

則
「
約
定
」
的
可
能
性
便
微
乎
其
微
，
而
形
同
其
文
。
如
此

一
來
，
這
常
成
為
先
生
要
脅
太
太
不
能
離
婚
的
有
力
依
據

，
無
論
是
先
生
欲
坐
享
齊
人
一
碼
或
有
家
庭
暴
力
的
存
在
皆

然
，
否
則
女
性
必
讀
落
得
一
無
所
有
獨
自
離
去
。
現
在
毆

妻
現
象
也
很
普
遍
，
被
打
的
婦
女
仍
不
願
離
婚
的
原
因
亦

在
此
。
以
德
國
為
例
，
在
離
婚
的
案
例
中
，
子
女
的
監
護

權
是
完
全
依
照
子
女
本
身
的
利
益
來
考
量
。
上
一
代
婚
姻

的
不
幸
不
應
殃
及
下
一
代
，
因
此
，
有
關
離
婚
子
女
監
護

權
原
則
上
歸
夫
，
這
種
不
合
理
現
象
，
應
加
以
修
改
，
而

由
法
院
依
子
女
本
身
的
利
益
來
審
酌
，
而
判
歸
該
方
。

其
次
，
關
於
膽
養
費
方
面
，
目
前
我
國
法
律
的
規
定

是
其
有
因
離
婚
而
生
活
陷
於
困
難
者
，
才
能
領
到
膽
養
費

。
換
言
之
，
要
領
到
膽
養
費
的
條
件
是
，
首
先
，
當
事
人

必
須
無
過
失
，
其
次
是
要
生
活
陷
於
困
難
者
。
而
此
所
謂

之
生
活
陷
於
困
難
，
在
實
務
上
的
認
定
是
相
當
嚴
格
，
必

氯
錢
乎
毫
無
工
作
能
力
才
算
是o
所
以
，
就
目
前
現
況
而

且
珊
，
要
請
求
膽
養
費
，
錢
乎
是
不
可
行
。
除
膽
養
費
外
，

尚
有
所
謂
夫
妻
損
害
賠
償
請
求
權
。
亦
即
夫
妻
離
婚
者
，

其
中
一
方
因
離
婚
而
受
損
害
者
，
可
請
求
有
過
失
的
一
方

作
損
害
賠
償
。
這
原
是
相
當
正
確
，
且
對
雙
方
有
合
理
的

保
障
。
然
因
法
律
中
有
所
謂
「
從
夫
居
」
的
規
定
，
卻
造

成
實
務
上
一
些
不
合
理
的
現
象
。
法
律
上
規
定
原
則
上
妻

以
夫
的
住
所
為
住
所
，
夫
妻
有
另
行
約
定
者
方
從
其
約
定

。
在
此
原
則
下
，
則
經
常
出
現
的
問
題
，
便
是
先
生
若
有

外
遇
或
根
本
離
家
不
歸
，
若
先
生
把
戶
籍
遷
出
時
，
則
太

太
必
讀
跟
著
選
出
。
否
則
，
先
生
可
告
太
太
不
麗
行
同
居

義
務
。
最
後
，
可
以
此
為
名
以
「
遺
棄
罪
」
要
求
法
院
判

決
離
婚
，
並
且
在
此
狀
況
下
，
太
太
對
先
生
反
而
要
擔
負

損
害
賠
償
的
責
任
，
結
果
變
成
是
非
倒
置
。
這
也
是
法
律

上
急
待
修
定
之
處
。

再
則
，
有
關
子
女
從
姓
方
面
，
也
不
無
問
題
。
目
前

，
並
非
夫
妻
雙
方
約
定
下
，
子
女
便
可
從
母
姓
。
法
律
上

規
定
，
必
頸
母
親
本
人
並
無
兄
弟
，
才
可
從
母
姓
。
所
以

我
國
法
律
的
修
改
，
在
這
點
上
亦
未
臻
完
善
。
此
外
，
有

關
親
權
的
行
使
上
，
法
律
現
定
父
母
對
子
女
行
使
的
權
利

義
務
是
由
父
母
雙
方
共
同
行
使
。
然
，
若
二
者
在
意
見
上
發

生
歧
異
時
，
則
以
父
親
的
意
思
為
準
'
這
種
組
定
也
不
無

問
題
。
在
實
務
上
，
使
出
現
過
父
母
離
婚
後
小
孩
監
護
權

歸
父
親
，
但
父
親
叉
欲
將
小
孩
出
養
給
他
人
，
母
親
希
望

父
親
不
養
能
將
小
孩
交
由
自
己
來
扶
養
。
在
此
案
例
中
，

法
院
根
接
我
國
法
律
有
關
親
權
行
使
的
規
定
，
遂
以
父
親

的
意
思
寫
意
思
‘
將
小
孩
仍
出
養
給
他
人
。
這
種
結
果
可

說
相
當
不
合
理
，
且
完
全
沒
有
基
於
子
女
的
利
益
來
判
決

。
基
於
此
述
種
種
，
修
改
民
法
也
成
為
當
務
之
急
，
與
首

重
之
工
作
了
。

此
外
，
由
於
社
會
的
變
遷
，
婦
女
勞
動
參
與
率
愈
來

愈
高
，
在
我
們
便
進
一
步
來
接
討
婦
女
從
事
職
業
時
，
所

遭
遇
的
一
些
問
題
。
首
先
，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蓋
南
四
信
的

婦
女
結
婚
生
子
須
離
職
之
問
題
，
大
家
應
記
憶
猶
新
。
當

時
解
決
方
式
是
利
用
行
政
手
段
來
壓
迫
四
信
讓
步
，
無
法

採
用
法
律
救
濟
，
帶
來
許
多
不
便
。
但
因
為
法
律
上
沒
有

這
個
方
面
任
何
的
規
定
，
所
以
依
法
無
躁
，
我
國
實
務
上

未
有
這
樣
的
判
例
，
但
在
日
本
，
外
國
都
有
這
種
判
例
。

此
外
，
十
信
女
性
員
工
退
職
金
的
給
付
發
生
問
題
後
，
訴

諸
法
律
起
訴
，
也
是
敗
訴
。
而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國
父
紀
念

館
事
件
，
也
是
想
定
年
滿
三
十
或
懷
孕
者
便
要
離
職
。
再

則
是
去
年
財
政
部
的
保
臉
人
員
出
國
再
進
修
，
也
只
限
男

性
。
目
前
，
我
國
外
交
領
事
人
員
考
試
，
也
特
設
男
性
保

障
名
額
。
以
上
這
種
種
的
現
定
，
皆
違
反
憲
法
保
障
男
女

平
等
的
原
則
，
卻
被
大
家
行
之
如
胎
。
其
實
憲
法
所
規
範

的
是
法
律
、
政
府
機
關
，
而
人
民
是
種
司
法
關
係
，
無
法

直
接
援
引
憲
法
。
因
此
，
憲
法
與
人
民
間
所
存
在
的
海
渠

便
無
法
解
決
。
婦
女
新
知
基
金
會
有
鑑
於
此
，
故
起
草
「

男
女
工
作
平
等
法
」
'
希
望
透
過
立
法
來
添
補
這
個
位
階

。
其
中
包
括
男
女
在
工
作
場
所
所
受
到
的
各
種
歧
視
，
由

「
考
試
」
、
「
甄
選
」
、
「
雇
用
」
、
「
分
發
」
'
到
職

位
上
的
配
置
、
昇
遷
、
一
福
利
措
施
、
甚
至
於
退
休
解
麗
的

情
況
不
等
。

就
國
際
局
勢
而
言
，
聯
合
國
有
鑑
於
各
國
婦
女
地
位

的
不
平
等
，
男
尊
女
卑
是
各
國
共
有
的
現
象
，
在
一
九
六

七
年
時
聯
合
國
便
發
表
禁
止
婦
女
差
別
待
遇
的
宣
言
到
一

九
七
九
年
時
進
一
步
的
訂
定
成
條
約
，
按
約
國
共
有
六
十

六
國
o

並
在
一
九
七
五
年
訂
了
國
際
婦
女
十
年
(
一
九
七

五
l

一
九
八
五
)
，
各
國
根
按
此
一
條
約
回
去
進
一
步
修

改
法
律
，
因
此
，
在
這
十
年
間
各
國
對
婦
女
保
障
的
立
法

有
相
當
蓬
勃
的
發
展
。
然
我
國
並
非
聯
合
國
的
策
約
園
，

故
「
婦
女
十
年
」
對
國
內
並
不
怎
麼
發
生
作
用
，
在
法
律

上
亦
然
。
例
如
，
就
香
港
而
言
，
政
府
對
被
毆
打
的
婦
女

，
有
直
接
保
障
的
致
力
，
可
發
禁
制
令
給
她
先
生
，
然
我

國
卻
以
家
務
事
處
理
之
，
被
毆
婦
女
便
缺
乏
避
難
所
。

事
實
上
，
不
同
婦
女
有
不
同
的
需
求
，
故
立
法
時
必

蜜
要
從
各
層
面
去
探
討
，
才
能
照
顧
到
各
階
層
婦
女
的
需

求
，
而
不
只
是
一
些
表
面
上
的
作
法
。
我
們
在
逐
一
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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婦
女
所
需
後
，
可
再
進
一
步
的
歸
納
看
由
單
行
法
著
手
或

立
一
個
涵
蓋
全
面
性
的
法
較
為
恰
當
。
我
認
為
這
方
面
可

依
實
際
運
作
與
困
難
所
在
來
決
定
，
我
個
人
並
不
特
別
堅

持
或
有
所
偏
好
，
主
要
是
能
對
婦
女
有
所
保
障
，
至
於
形

式
本
身
是
次
耍
的
。

在
此
，
我
們
把
這
些
問
題
與
方
向
提
供
給
諸
位
，
請

大
家
再
作
進
一
步
的
探
討
與
申
述
。

討
論
內
容

謝
教
授
圈
發

Z
T
E
-
-

我
所
從
事
的
建
築
師
這
個
專
業
領
域
中
，
女
性
一
直

是
少
數
，
攘
統
計
僅
佔
三
U
M左
右
。
而
在
我
的
實
際
工
作

經
驗
中
，
也
一
直
很
少
有
女
同
事
。
而
個
人
也
是
教
十
幾

年
的
書
後
，
才
出
來
作
實
務
工
作
，
並
且
得
到
先
生
的
支

持
，
才
能
有
今
日
的
成
就
。

說
以
往
實
際
經
驗
而
言
，
女
性
有
些
時
候
事
實
上
造

成
男
性
的
疑
慮
與
負
擔
，
而
不
純
粹
是
女
性
受
到
單
方
歧

視
的
問
題
，
所
以
在
考
慮
比
一
問
題
時
，
應
站
在
雙
性
的

立
場
。
許
多
問
題
不
見
得
是
能
力
的
問
題
，
世
界
上
有
許

多
事
是
可
以
做
，
無
法
說
的
問
題
太
多
，
像
性
別
歧
視
、

種
族
歧
調
等
。
是
具
體
存
在
，
你
卻
不
見
得
能
抓
得
到
把

柄
，
所
以
基
本
不
攻
，
立
再
多
法
都
將
徒
勞
無
功
。
如
方

才
尤
律
師
提
到
的
銀
行
聯
保
出
具
先
生
同
意
書
，
或
出
國

時
國
科
會
所
要
求
聯
保
等
，
皆
是
可
怒
不
可
言
的
問
題
。

我
認
為
男
女
間
的
問
題
，
最
基
本
的
應
由
教
育
中
著

芋
，
主
張
男
女
同
校
。
在
男
女
同
校
的
學
習
過
程
中
，
培

養
兩
性
問
理
性
和
諧
的
關
係
'
一
方
面
女
性
在
此
過
程
中

，
可
以
得
到
提
昇
，
而
男
性
也
可
得
到
再
教
育
機
會
。
家

事
課
程
應
由
兩
性
共
同
來
學
習
，
並
且
應
以
「
生
活
教
育

」
名
之
，
可
能
比
「
家
專
」
會
更
貼
切
些
。

葉
副
主
任
金
鳳
發
言
﹒
.

個
人
希
望
婦
女
能
以
理
性
合
理
的
方
式
來
追
求
男
女

平
等
。
我
對
於
男
女
平
權
的
追
求
乃
極
為
支
持
，
只
是
認

為
我
們
在
檢
視
性
別
差
別
待
遇
時
，
婦
女
是
否
應
先
自
省

，
這
其
中
婦
女
本
身
是
否
應
負
很
大
的
責
任
。
例
如
，
在

身
為
母
親
，
是
否
在
教
育
下
一
代
時
，
在
無
形
中
使
影
響

下
一
代
性
別
到
板
印
象
的
養
成
。

我
認
為
福
利
保
障
不
應
成
為
「
婦
女
的
限
制
」
，
在

要
求
婦
女
福
利
怯
的
同
時
婦
女
是
否
在
基
本
的
心
態
上
已

自
認
是
「
弱
勢
」
o

更
進

一
步
的
說
明
，
今
天
我
們
在
爭

取
婦
女
福
利
之
前
，
是
否
應
先
教
導
婦
女
男
女
平
權
的
觀

入
怠
，
而
不
要
自
己
站
在
不
平
等
的
地
位
上
考
量
，

一
昧
的

要
求
享
有
特
別
的
權
利
與
保
護
。
而
法
要
制
定
的
話
必
頭

要
能
落
實
，
涵
蓋
各
層
面
。
事
實
上
現
行
法
中
已
有
許
多

法
規
照
顧
到
婦
女
，
如
果
特
別
立
法
是
否
會
有
掛
萬
漏
一

的
問
題
。
故
主
張
在
現
行
法
中
改
革
，
而
不
要
另
外
單
獨

立
法
，
並
不
要
對
女
性
作
特
別
保
護
。
例
如
就
工
作
機
會

平
等
法
中
便
無
所
謂
性
別
問
題
，
無
需
特
別
保
障
，
否
則

反
而
造
成
對
另
一
位
的
性
別
歧
稅
。

楊
教
授
孝
深
發
言•• 

個
人
由
幾
個
基
本
觀
念
中
，
來
說
明
它
對
今
天
所
討

論
之
主
題
的
主
要
看
法
與
建
議
。

我
認
為
透
過
立
法
來
保
護
婦
女
，
維
護
婦
女
的
基
本

權
益
是
十
分
軍
耍
的
。
所
謂
婦
女
福
利
是
維
護
婦
女
基
本

權
益
的
法
，
是
一
準
則
法
，
一
方
面
作
為
維
護
婦
女
基
本

權
益
的
法
，
並
作
為
制
定
其
他
怯
的
準
則
，
故
婦
女
福
利

法
是
一
個
準
則
法
不
要
全
部
合
葦
，
只
要
制
定
原
則
性
，

而
在
工
作
權
、
財
產
權
等
，
應
另
立
單
行
法
。
並
且
法
律

的
制
定
過
程
要
愈
公
開
愈
好
，
要
有
人
事
、
經
費
來
規
劃

。
制
定
時
要
注
意
可
行
性
，
並
且
要
注
重
宣
導
，
此
乃
寶

務
性
工
作
，
不
是
要
擺
著
好
看
，
其
在
有
侵
害
到
婦
女
權

益
時
，
必
需
課
以
重
罰
，
才
不
流
於
形
式
。
在
此
一
過
程

中
，
應
整
合
政
府
與
民
間
雙
方
的
的
力
量
，
共
同
努
力
，

並
對
實
施
婦
女
福
利
機
構
，
要
給
予
適
當
的
獎
勵
與
經
贊

上
的
支
持
，
才
能
收
事
半
功
倍
之
故
。

然
而
，
在
維
護
婦
女
權
益
時
，
法
律
是
十
分
重
要
的

，
但
是
更
重
要
的
是
法
律
以
外
的
問
題
，
社
會
教
育
的
力

量
是
十
分
重
要
的
。
事
實
上
維
護
權
益
的
同
時
，
與
責
任

間
是
有
很
大
的
關
連
，
但
這
卻
是
許
多
人
所
缺
乏
的
概
念

。
就
現
在
媒
體
而
言
，
已
有
許
多
婦
女
議
題
的
出
現
，
但

有
關
法
律
上
的
課
討
仍
十
分
有
限
，
接
體
可
以
加
強
這
方

面
的
報
導
。
有
時
法
律
雖
已
修
正
，
但
如
未
能
配
合
觀
念

的
改
變
，
法
律
便
無
法
達
成
它
的
功
裁
。
以
繼
承
權
而
論

﹒
而
今
多
數
婦
女
都
自
己
拋
棄
。
故
配
合
政
策
的
宣
導
，

觀
念
的
改
正
是
十
分
重
要
的
。
事
實
上
，
所
有
一
福
利
法
將

來
可
整
合
成
「
社
會
福
利
法
」
'
例
如
國
外
便
有
所
謂
「

母
子
福
利
法
」
'
同
時
照
顧
到
母
子
二
者
的
福
利
。

陳
教
授
蕙
馨
發
言

•• 

所
謂
婦
女
福
利
法
是
藉
著
此
法
來
幫
助
女
性
達
到
立

足
點
的
平
等
。
不
平
等
有
二
種
，
一
種
是
來
自
「
法
律
」

上
的
不
平
等
，
另
一
種
是
來
自
「
事
實
」
的
不
平
等
。
法

律
木
身
有
太
多
的
抽
象
現
範
原
則
，
事
實
上
只
要
社
會
觀

念
正
確
時
，
現
存
的
法
就
足
敷
使
用
。
可
以
違
反
公
序
良 期六十四第刊季展發區社一 1的一



俗
，
來
判
之
。
並
且
法
官
亦
可
進
法
。
而
法
律
不
周
全
之

處
，
例
如
毆
妻
而
言
，
也
可
使
用
傷
害
罪
便
足
以
判
之
，

主
要
是
看
法
官
如
何
來
解
釋
，
法
官
背
後
所
具
的
理
念
是

有
很
大
的
空
間
。
方
才
所
提
雛
技
問
題
，
便
可
以
違
反
公

序
良
俗
判
之
;
而
所
謂
「
聯
保
」
問
題
，
事
實
上
所
依
據

的
不
外
是
行
政
命
令
，
而
非
根
攘
法
律
。
但
民
眾
、
必
翁
了

解
行
政
命
令
在
低
觸
法
律
時
是
無
效
的
，
但
一
般
人
數
多

缺
乏
法
律
觀
念
。

方
才
搗
孝
深
教
授
所
提
的
女
性
自
動
放
棄
繼
承
權
的

問
題
，
事
實
上
可
以
使
用
拖
延
過
期
違
支
的
技
巧
，
便
可

且
不
正
面
衝
突
，
且
不
用
放
棄
自
己
可
享
的
權
益
。
然
而

，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權
利
與
義
務
本
身
是
相
對
的
，
婦
女
自

動
放
棄
繼
承
權
也
是
不
無
道
理
。
因
為
在
享
有
財
產
繼
承

權
時
，
「
奉
養
父
母
」
也
成
了
相
對
的
義
務
，
這
是
必
賓

考
慮
到
的
。

總
而
言
之
，
法
律
是
否
足
的
紗
，
一
方
面
有
賴
於
使
用

者
的
觀
念
正
確
，
否
則
立
再
多
的
法
，
依
然
會
漏
洞
百
出

。
但
法
律
的
平
等
，
仍
有
助
於
多
數
人
合
理
權
利
義
務
的

分
配
，
故
婦
女
福
利
怯
的
訂
定
，
可
幫
助
女
性
達
到
立
足

點
的
平
等
。
繼
承
權
細
則
的
修
改
，
所
產
生
具
體
的
效
應

，
便
是
一
大
利
證
。

詹
教
授
火
生
發
i
t
a
-
-

方
才
大
家
所
討
論
的
皆
不
外
就
社
會
實
兮
。
已
且
2
.

巴
拉
山
刊
)
面
而
一
苔
，
提
出
一
些
具
體
的
問
題
與
事
實
的
面
象

。
楊
孝
澡
教
授
認
為
婦
女
福
利
怯
的
制
定
只
要
訂
定
原
則

大
綱
即
可
，
但
在
這
點
上
，
我
個
人
有
很
大
不
同
的
看
法
。

大
家
方
才
的
討
論
把
婦
女
權
利
與
婦
女
福
利
皆
己
混

為
一
一
跤
，
事
實
上
二
者
有
極
大
的
分
野
。
在
觀
念
上
，
社

會
仍
有
歧
靚
女
性
的
存
在
，
就
此
而
言
婦
女
所
欲
字
取
的

是
婦
女
權
利
。
其
實
與
其
說
婦
女
權
利
，
倒
不
如
用
平
權

觀
念
，
來
得
更
好
些
一o
換
言
之
，
其
所
追
求
的
是
2
5

日

立
m
E
E
門
B
S
S

已
走
。
B
Z

。
而
婦
女
福
利
所
談
的

卻
是
補
婦
女
弱
的
地
方
，
換
言
之
，
其
因
身
為
婦
女
，
而

具
有
的
劣
勢
情
況
，
我
們
皆
設
法
補
足
之
，
使
其
與
男
性

有
相
等
的
生
活
璟
境
，
其
生
存
條
件
不
因
此
而
受
限
。
例

如
，
對
孕
婦
考
慮
給
予
營
養
津
貼
便
屬
之
。

今
日
在
探
討
婦
女
福
利
怯
的
訂
定
，
主
要
是
行
動
導

向

(
2
泣
。
口
名
℃
門
。
但
n
y
)。
但
立
法
本
身
考
慮
怯
的
可

行
性
，
否
則
將
與
其
他
福
利
法
一
般
，
將
僅
流
於
宣
示
性

罷
了
。
而
一
個
法
要
能
落
實
，
則
必
須
有
罰
則
，
但
如
何

確
立
實
施
的
範
圍
與
對
象
，
則
又
是
一
個
主
要
問
題
。
我

個
人
比
較
主
張
與
其
單
獨
制
定
婦
女
福
利
法
，
不
如
就
個

別
現
存
怯
條
加
以
修
改
，
並
補
充
之
。
如
果
修
法
有
困
難

，
則
可
先
訂
定
原
則
性
的
兩
性
平
等
法
。
婦
女
權
益
優
於

一
福
利
法
，
福
利
怯
只
不
過
是
前
者
的
一
部
份
。
事
實
上
，

社
會
觀
念
才
是
最
重
要
。
我
以
一
則
戲
誨
的
笑
語
來
說
明

追
求
實
質
與
形
式
平
等
問
有
很
大
的
分
野
。
若
無
法
掌
握

真
正
需
等
的
精
義
，
則
法
律
的
訂
定
也
將
不
免
流
於
形
式

。
英
國
的
男
女
平
權
在
界
世
上
是
著
名
的
，
然
英
國
女
子

結
婚
後
使
把
自
己
的
姓
氏
去
掉
，
從
夫
姓
。
就
連
至
高
無

上
的
英
國
女
皇
，
在
每
一
年
耶
誕
夜
對
全
國
發
表
的
公
告

文
中
，
首
旬
也
都
是
「
巴
山
、FC
M
σ但
口
已
血
口
門H
F
.
-
... 

」

來
開
頭
。
這
雖
是
戲
諱
之
詞
，
然
發
人
深
省
。
也
因
此
，

我
雖
極
為
支
持
男
女
平
權
，
但
就
圍
內
目
前
的
現
況
而
言

，
並
不
贊
成
目
前
訂
立
婦
女
福
利
法
，
最
多
先
訂
立
原
則

性
的
「
兩
性
平
權
法
」
，
才
能
避
免
弊
多
於
利
，
掛
一
漏

萬
，
流
於
形
式
，
或
處
處
學
肘
。

j 討 j
i 論 i
i 題 i
i 綱 i

iE己;

|
保
障
婦
女
法
律
的
體
例
與

型
態

引
言
人•• 

楊
研
究
員
螢

引
宮
內
容
:
(
請
參
閱
本
期
季
刊
專
叫
啥
柵
欄
)

討
論
內
容

賀
教
授
德
芬
發
一
一
一
一
曰
:

個
人
專
攻
法
律
，
一
輩
子
在
法
律
中
打
滾
，
但
對
法

律
也
諸
多
感
慨
，
對
法
律
問
題
的
解
決
上
覺
得
最
欠
缺
。

我
認
為
許
多
問
題
是
來
自
社
會
觀
念
，
例
如
出
國
最
大
的

問
題
，
尚
不
在
行
政
手
續
與
規
定
，
而
是
家
庭
的
安
排
上

。
也
因
此
提
醒
大
家
的
是
幾
個
重
要
的
觀
念
:
法
律
是
有

限
的
，
怯
律
並
非
萬
能
，
不
要
企
圖
透
過
立
法
中
就
要
解

決
任
何
問
題
，
那
是
不
可
能
的
。
雖
然
社
會
觀
念
的
改
變

與
配
合
才
是
最
重
要
的
。
但
是
，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，
法
律

的
修
訂
與
保
護
也
是
不
能
遲
緩
的
，
法
律
有
它
具
體
的
功

能
，
與
無
法
取
代
的
地
位
與
義
意
義
。

平
等
尚
未
做
到
的
此
時
，
要
求
福
利
是
種
奢
侈
。
法

律
解
決
的
都
是
社
會
關
係
'
並
無
家
庭
關
係
'
婦
女
在
這

方
面
必
獨
自
己
先
作
過
當
的
衡
量
與
選
擇
。
(
至
於
謝
美
蔥 一 l的一月六年八十之間氏華中



立
法
委
員
談
到
設
立
婦
女
福
利
法
，
其
中
提
出
托
克
公
贊

這
種
情
施
，
這
種
考
慮
，
事
實
上
對
納
稅
人
而
言
未
必
是

公
平
的
。
)
修
怯
的
工
作
不
能
操
之
過
急
，
應
審
悔
，
並
且

在
未
達
成
兩
性
平
權
叉
前
，
談
婦
女
福
利
不
免
於
侈
言
。

我
主
張
設
立
一
個
具
有
公
信
力
與
致
力
的
監
督
機
構
，
幫

助
婦
女
達
到
兩
性
平
等
，
才
是
非
常
重
要
，
可
行
之
道
。

沈
理
事
長
美
其
發
言
﹒
.

個
人
強
調
的
重
點
是
在
說
明
「
婦
女
福
利
法
」
的
重

要
性
與
必
要
性
。
首
先
指
出
楊
瑩
教
授
所
作
的
引
言
，
乃

屬
於
工
作
平
等
權
的
範
疇
，
與
福
利
法
有
所
不
同
，
基
本

上
並
不
是
在
討
論
婦
女
福
利
法
。
不
幸
婦
女
所
遭
受
的
問

題
與
困
境
，
不
是
在
婦
女
平
等
權
中
能
得
到
保
障
的
。
不

幸
婦
女
所
擷
臨
的
問
題
是
在
經
濟
、
安
全
等
一
些
基
本
的

生
存
要
件
中
，
低
於
基
本
水
平
以
下
時
，
則
當
受
到
適
當

的
保
護
與
照
顧
。
當
然
，
所
謂
最
低
水
平
，
因
各
國
社
會

發
展
，
國
民
生
活
素
質
與
社
會
資
源
的
不
同
，
各
國
所
認

定
的
標
準
自
有
高
低
，
各
國
的
福
利
措
施
，
也
自
有
從
復

與
從
殿
的
差
異
。
然
而
最
基
本
的
，
例
如
提
供
被
毆
或
不

幸
婦
女
庇
護
場
所
，
皆
一
律
被
肯
定
。
而
我
國
卻
有
這
方

面
的
困
擾
，
常
不
見
得
缺
乏
住
所
方
面
的
問
題
，
而
是
因

依
法
無
攘
，
無
不
能
給
予
保
護
才
是
最
大
的
問
題
。
不
同

的
不
幸
婦
女
有
不
間
的
問
題
，
實
從
實
憬
的
調
查
中
與
實

際
工
作
者
的
經
驗
中
著
手
，
為
不
同
不
幸
婦
女
提
供
不
同

的
需
求
。
在
原
則
性
的
法
條
外
，
可
依
實
際
需
要
再
設
特

別
法
。
如
欲
將
特
別
法
內
容
細
則
，
皆
含
蓋
在
總
法
則
中

，
則
將
不
免
有
所
疏
漏
，
並
且
將
有
過
於
處
大
之
弊
。
例

如
:
日
本
基
於
與
其
他
國
情
有
所
別
，
使
特
別
有
「
賈
春

防
止
法
」
的
設
立
，
該
法
便
有
幾
百
條
o

故
將
每
種
特
殊

狀
況
，
彙
集
於
一
注
中
，
則
不
免
過
於
龐
雜
。
值
得
一
提

的
是
在
推
行
福
利
措
施
峙
，
所
應
具
有
的
基
本
心
態
，
應

將
其
臨
為
投
資
，
而
不
要
僅
停
留
在
所
謂
「
施
捨
」
的
層

次
上
。

李
教
授
鍾
元
發
言
•• 

我
認
為
婦
女
由
過
去
的
經
小
腳
，
女
子
無
才
便
是
德

的
觀
念
演
化
至
今
，
雖
已
有
諸
多
的
改
變
，
然
而
傳
統
童

男
輕
女
的
觀
念
依
然
存
在
。
婦
女
運
動
是
解
決
此
一
問
題

良
好
方
法
。
透
過
女
權
運
動
提
倡
的
過
程
中
，
可
以
改
變

個
人
的
觀
念
，
有
再
教
育
的
功
能
，
同
時
另

一
方
面
也
促

進
立
法
。

基
本
上
我
認
為
家
庭
的
和
諧
首
童
於
一
切
，
主
張
訂

立
兩
性
平
等
權
，
然
對
於
婦
女
福
利
怯
的
訂
定
則
反
對
之

，
認
為
此
怯
的
訂
定
反
而
是
對
女
性
的
一
種
不
敬
與
侮
辱

。
認
為
許
多
問
題
應
由
家
庭
著
手
，
並
以
家
庭
和
諧
為
重

，
否
則
所
爭
取
到
的
權
益
，
相
對
也
毫
無
意
義
與
價
值
。

李
總
幹
事
萍
發
言
•• 

個
人
提
出
的
重
點
概
念
是
立
法
應
考
慮
與
實
際
效
益

，
而
實
際
效
益
的
達
成
，
實
有
賴
於
罰
則
的
訂
定
與
獎
勵

辦
法
的
確
立
。
我
這
方
面
主
張
鼓
勵
童
於
嚴
懲
。

事
實
上
在
立
法
時
要
問
時
考
慮
社
會
、
經
濟
、
法
律

三
方
面
，
並
考
慮
它
所
可
能
產
生
的
相
關
副
作
用
。
立
法

時
一
方
面
應
考
慮
其
社
會
成
本
(
呂
立
戶
戶
口
。
2
)
，
也
就

是
所
謂
成
本
效
益
問
題
。
此
外
，
並
考
慮
其
實
際
裁
益
與

成
果
。
針
對
福
利
法
而
言
，
罰
則
本
身
都
不
可
能
有
多
重

，
因
為
它
並
非
刑
法
，
故
要
從
罰
中
收
到
懲
戒
效
果
較
難

，
福
利
法
本
身
若
能
策
重
鼓
勵
重
於
嚴
懲
，
則
當
能
收
更

好
的
效
果
。

主
淑
珍
女
士
發
言
•• 

王
女
士
認
為
方
才
諸
位
專
家
所
提
出
的
意
見
皆
極
為

中
肯
，
距
離
不
大
。
只
是
她
認
為
楊
瑩
教
授
的
引
言
內
容

主
要
說
明
的
是
兩
性
在
工
作
平
等
權
上
的
問
題
，
而
卻
以

一
騙
利
法
為
名
，
實
有
出
入
，
應
在
名
稱
上
作
適
度
的
修
正
。

就
全
世
界
而
言
，
歐
洲
國
家
的
福
利
遠
比
其
他
國
家

好
得
多
。
根
攘
她
個
人
接
觸
所
得
，
其
便
有
一
個
朋
友
服

務
於
歐
洲
，
她
可
請
六
個
月
的
產
假
二
一
年
的
年
偎
。
歐

洲
在
福
利
措
施
上
已
經
不
成
問
題
了
，
然
而
倘
有
隱
藏
在

背
後
的
問
題
，
她
這
位
朋
友
可
享
有
如
此
優
握
的
福
利
，

卻
不
敢
使
用
，
因
為
長
期
的
休
值
可
能
使
她
跟
不
上
同
事

。
所
以
，
這
也
是
現
實
面
象
可
能
發
生
的
問
題
。

王
女
士
建
議
要
實
際
了
解
各
階
層
的
婦
女
福
利
需
求

，
工
廠
可
能
是
一
大
重
點
，
應
實
際
上
到
廠
調
查
。
其
所
具

有
的
問
題
，
有
些
不
見
得
是
我
們
在
此
能
想
像
得
到
的
，

也
有
女
性
壓
迫
女
性
的
問
題
。
我
們
唯
有
實
際
到
廠
調
查

，
才
能
訂
出
實
際
並
具
有
前
瞻
性
的
法
案
。
玉
女
士
認
為

這
次
座
談
很
有
意
義
，
希
望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能
再
至
臺
北

市
以
外
的
地
區
，
設
法
舉
辦
類
似
的
座
談
會
。
並
且
會
中

除
再
邀
請
有
關
的
專
家
學
者
外
，
希
望
能
囊
括
工
廠
有
關

的
人
士
，
以
期
反
映
各
界
的
意
見
，
能
收
集
思
廣
義
之
功
。

黃
教
授
毓
秀
書
面
意
見
﹒
.

一
、
立
法
的
取
向
應
該.. 

L

使
公
權
力
能
移
充
份
發
揮
，
用
於
有
效
保
護
女
性

的
各
項
人
民
基
本
權
利
，
包
括
:
工
作
權
、
財
產
權
、
居

住
遷
徙
權
(
「
以
夫
之
戶
籍
地
為
住
所
」
之
法
條
應
予
廢

除
)
，
教
育
和
自
由
發
展
人
格
與
才
智
之
權
、
身
體
安
全

，
以
及
不
幸
婦
女
之
基
本
生
存
權
，
等
等
。

且
為
了
過
兔
「
立
法
綁
縛
女
性
」
的
開
倒
車
作
法
，
應

該
特
別
注
意
基
本
觀
念
的
釐
清
(
例
如
，
謝
美
蔥
委
員
所

提
的
法
案
即
將
養
育
兒
女
定
義
為
女
性
的
職
責
，
嚴
重
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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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
兩
性
平
等
原
則
)
。
有
關
婦
女
的
立
法
應
以
現
代
民
主

國
家
人
民
所
秉
持
的
「
一
切
人
生
而
自
由
平
等
」
信
念
為
準

則
，
自
使
所
立
之
法
切
實
有
助
於
女
性
的
自
由
與
平
等
。

二
、
關
於
立
法
的
形
態
，
有
三
點
建
議

•• 

L

「
婦
女
福
利
」
一
詞
含
模
糊
，
而
且
容
易
引
起
爭

議
，
似
以
不
使
用
為
宜
。

且
有
關
婦
女
(
或
兩
性
平
權
」
的
立
法
，
不
站
以
三

個
方
式
進
行

.• 

@
-
視
需
要
而
逐
一
立
單
獨
的
法
案
和
實
施

細
則
，
如
歐
美
、
日
本
各
國
的
作
法
;
@
於
現
行
各
法
中

增
添
新
法
條
;
@
修
改
或
廢
除
違
反
兩
性
平
等
原
則
的
現

行
法
條
。

q
山
保
護
婦
女
權
利
，
實
踐
兩
性
平
等
所
需
的
法
律
，

事
關
男
女
兩
性
所
有
人
民
，
其
復
雜
性
與
涵
蓋
面
的
廣
潤

，
遠
過
於
少
年
、
見
童
、
老
人
、
殘
障
諸
福
利
法
，
似
不

應
以
「
婦
女
福
利
」
為
其
名
，
亦
不
應
強
求
，
速
求
以
單

一
的
法
案
總
括
所
有
的
問
題
。

劉
總
幹
事
木
秀
發
言

個
人
以
親
身
經
歷
與
鄉
間
的
情
形
來
說
明
，
過
去
到

現
在
對
男
女
所
持
的
觀
念
，
已
有
很
大
的
改
善
。
在
過
去

一
般
人
認
為
女
孩
子
讀
什
麼
書
，
並
且
生
產
時
所
坐
下
的

孩
子
是
男
是
女
，
將
遭
受
極
不
同
的
待
遇
。
今
日
雖
已
改

善
，
然
傳
統
的
觀
念
依
然
存
在
。
華
北
比
其
他
地
區
好
些

，
鄉
間
更
甚
o

藉
今
日
這
樣
的
座
談
，
將
有
助
於
這
方
面

觀
念
的
改
善
，
並
且
檢
脫
目
前
所
需
要
的
法
有
那
些
一
。
我

建
議
能
再
辦
類
似
新
的
座
談
，
會
中
邀
請
有
代
表
性
的
婦

女
與
會
。
除
學
者
專
家
外
，
能
包
括
不
幸
婦
女
、
實
務
工
作

者
等
，
相
信
這
對
在
檢
視
當
前
立
法
時
，
能
更
聽
完
善
。

陳
教
授
小
紅
發
言

聽
了
方
才
幾
位
專
家
學
者
的
意
見
後
，
在
此
我
有
一

點
感
想
與
幾
個
觀
點
欲
提
出
與
在
座
各
位
分
享
。

很
高
興
方
才
能
由
法
律
專
家
本
身
來
說
出
「
法
律
不

是
萬
能
」
這
旬
話
，
我
很
佩
服
。
事
實
上
，
以
社
會
學
的

觀
點
來
看
，
法
律
與
其
他
道
德
、
風
俗
、
輿
論
等
，
一
樣

都
是
種
社
會
規
範
(
的
。
立
已
口
自5)
。
若
能
由
道
德
、

風
俗
、
輿
論
等
便
能
加
以
制
約
者
為
上
，
最
好
無
需
用
到

法
律
。
雖
如
此
，
然
法
律
是
最
後
一
道
防
線
，
雖
萬
不
得

已
才
使
用
，
然
不
可
或
缺
。
並
且
，
依
法
無
接
則
名
不
正

言
不
順
，
故
有
萬
全
的
法
實
屬
必
要
，
修
法
的
工
作
實
不

容
緩
。法

律
談
的
是
權
到
與
義
務
之
間
的
關
係
，
在
談
到
此

一
主
題
時
，
有
幾
個
概
念
必
讀
釐
、
清
。
首
先
，
要
釐
清
所

謂
權
利
(
立
的
古
)
與
社
會
福
利
(
凶
。
立
已
定
已

F
Z
)

這
二
個
基
本
概
念
。
其
次
，
必
賓
從
目
標
著
手
。
換
言
之

，
訂
法
是
由
誰
出
發
，
目
標
團
體
是
誰
。
可
根
接
不
同
的

目
標
團
體
來
訂
定
合
乎
其
需
求
的
法
。
最
後
，
在
法
律
如

何
落
實
上
，
我
們
可
以
分
二
個
層
次
來
看
。
首
先
可
由
問

題
導
向
公
2

日
。
正
叩
旦
旦
)
來
作
出
發
;
其
次
，
可
分
層

來
看
。
這
其
中
文
包
括
不
同
階
層
的
婦
女
有
不
同
的
需
求

，
例
如
可
分
精
英
份
子
、
工
廠
女
工
、
不
幸
婦
女
等
不
同

階
層
的
婦
女
;
此
外
，
也
可
由
生
命
循
璟
么
叫
p
a
n
-忠

來
看
，
女
性
不
同
的
生
命
階
段
也
有
不
同
的
需
求
。
故
可

由
層
次
的
觀
察
，
來
照
顧
到
個
別
差
異
。

陳
教
授
基
本
上
並
不
主
張
福
利
法
應
單
獨
立
法
，
傾

向
認
為
可
修
改
現
行
法
中
對
婦
女
有
歧
靚
之
處
，
並
補
充

其
不
足
。
她
捏
出
一
個
重
要
的
概
念
是
角
色
的
相
對
應
性

，
也
因
此
角
色
本
身
並
非
中
空
，
單
獨
存
在
的
。
事
實
上

，
現
代
婦
女
角
色
如
何
定
位
，
才
是
決
定
立
法
的
主
要
方

向
。
而
蜜
灣
正
值
社
會
轉
型
期
，
是
否
有
一
個
典
型
的
現

代
婦
女
角
色
模
式
，
可
供
大
家
所
依
循
。
現
代
婦
女
角
色

的
定
位
點
，
如
果
持
續
有
爭
議
存
在
，
則
立
法
也
難
以
有

一
個
主
要
方
向
，
為
眾
所
認
可
。
此
外
，
另
一
個
問
題
是

，
許
多
法
律
原
來
以
保
障
出
發
點
的
立
法
，
常
因
為
關
心

過
頭
，
反
而
成
為
限
制
。
這
在
立
法
的
過
程
中
，
必
讀
切

加
注
意
。
立
法
修
法
應
本
著
窮
盡
周
延
的
原
則
外
，
法
律

還
必
頑
注
意
到
有
相
當
的
「
前
瞻
性
」
。
因
為
，
事
實
上

在
法
律
的
修
訂
，
通
過
與
實
施
間
，
通
常
存
在
有
一
段
相

當
的
時
間
距
離
，
法
律
如
不
能
有
相
當
的
前
瞻
性
，
則
不

免
產
生
等
到
實
施
時
文
不
敷
所
用
。

間8
8
8
8
8
8
8

即

即
主
口
令
咽
帥

，
本
咐
三
」
叫
甜

甜1
8
8
8
8
8
8

即

姜
蘭
虹
教
授
﹒
.

根
攘
大
家
方
才
的
意
見
，
認
為
這
一
類
型
的
研
討
會
之

舉
辦
，
意
義
非
凡
，
希
望
主
辦
單
位
能
在
蓋
北
以
外
的
地

區
續
辦
類
似
的
座
談
。
並
且
對
下
一
次
座
談
的
建
議
是
主

辦
單
位
除
了
本
著
此
次
所
兵
中
立
客
觀
的
立
場
與
態
度
，

以
法
律
專
家
作
為
基
本
的
成
員
(
8
門
凹
的
『
。
口
可
〉
外
，
並

希
望
能
將
率
與
者
擴
及
各
社
會
階
層
的
人
士
，
同
時
能
邀

請
企
業
界
傳
播
媒
體
的
率
與
，
以
收
宣
導
推
行
的
實
裁
。

此
次
會
議
成
果
豐
碩
麓
益
良
多
，
能
進
行
得
如
此
順

利
與
圓
滿
，
在
此
要
特
別
感
謝
各
位
的
與
會
與
艾
持
。

一 l的一月六年八十k罔氏莘中




